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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涉及连云港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持续督导机构”）作为江苏连云港

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或“上市公司”或“公司”）的持续督

导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的要求，对连云港 2024 年度涉及连云港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2017 年 3 月 14 日，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批准连云港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开业，并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颁发《金融许可证》，

2022 年 1 月 20 日，连云港银保监分局统一换发了新的《金融许可证》，2023 年

6 月 14 日，因业务范围调整连云港银保监分局为财务公司换发了新《金融许可

证》。2017 年 3 月 16 日，经连云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财务公司取得《营

业执照》，2018 年 11 月 21 日，因财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2022 年 3 月 3 日，因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2023 年 12 月 1

日，因业务范围调整又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财务公司由上市公司和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集团”）

共同出资设立。目前，财务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斌，注册资本金为 10 亿元人民

币，上市公司与港口集团分别占比 51%和 49%。 

财务公司经营范围为：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

位票据贴现；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

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

单位票据承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金融服务协议的履行情况 

财务公司与港口集团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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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三年，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要求的情况下，除非协

议任何一方在协议有效期限届满一个月前书面通知对方不再续约，协议在有效期

届满时将自动延长三年。 

为充分发挥公司控股子公司财务公司的资金集中平台的作用，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为股东创造回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公司 2022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财务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港口集团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续

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2024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存款、贷款业务严格按照《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约定执行，《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各条款运行有效。 

三、经会计师审计的公司2024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

融业务情况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勤万信会计师”）审

计了连云港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4 年度合并及公司

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并出具了报告号为勤信审字【2025】第 0591 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在对上述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中勤万信会计师对后附的连云港

2024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汇总表进行了专项

审核，并出具了勤信专字【2025】第 0215 号《关于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

司 2024 年度涉及连云港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的工作程序，中勤万信会计师认为《江苏连云港港口股

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涉及连云港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情况汇总

表》已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印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3 年 1 月修订）》的有关要求编制。 

2024 年度，公司及公司关联方与财务公司的存贷款业务情况汇总如下： 

1、财务公司与上市公司存贷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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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行

次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栏次 1 2 3 4 

一、在财务公司存款 1 231,004,069.55 5,988,487,591.61 6,003,514,706.12 215,976,955.04 

二、向财务公司借款 2 591,438,924.40 602,031,972.67 610,423,731.51 583,047,165.56 

（一）短期借款 3 432,000,000.00 551,000,000.00 529,500,000.00 453,500,000.00 

（二）长期借款 4 158,780,000.00 28,400,000.00 58,250,000.00 128,930,000.00 

（三）贴现资产 5 - - - - 

（四）应计利息 6 658,924.40 22,631,972.67 22,673,731.51 617,165.56 

注：上述信息包含公司除财务公司之外的子公司数据。 

2、财务公司与关联方港口集团及其成员单位存贷款业务 

关联方：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成员单位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行

次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栏次 1 2 3 4 

一、在财务公司存款 1 2,102,471,680.54 70,308,229,831.04 69,312,246,137.67 3,098,455,373.91 

二、向财务公司借款 2 1,780,527,410.87 2,054,801,370.24 2,019,753,234.26 1,815,575,546.85 

（一）短期借款 3 1,342,900,000.00 1,818,950,000.00 1,788,300,000.00 1,373,550,000.00 

（二）长期借款 4 435,390,000.00 139,400,000.00 142,680,000.00 432,110,000.00 

（三）贴现资产 5 - 27,969,080.21 19,983,280.20 7,985,800.01 

（四）应计利息 6 2,237,410.87 68,482,290.03 68,789,954.06 1,929,746.84 

注：港口集团之成员单位包括其附属企业、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 

四、风险评估及风险防范情况 

（一）风险评估情况 

根据《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连云港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

金融业务 2024 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财务公司贯彻落实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机

构各项监管规定，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合规经营，经营业绩

良好，内控机制健全，风险状况可控。公司认为： 

1、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2、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

财务公司资产负债比例符合该办法的要求； 

3、自成立以来，财务公司未发生过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



4 

 

款逾期、计算机信息系统严重故障、被诈骗等重大事项； 

4、自成立以来，财务公司未因违法违规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监管

部门的重大行政处罚或责令整顿； 

5、自成立以来，财务公司未发生可能影响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

交易或经营风险等事项； 

6、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存放资金 带来安全隐患的事

项，财务公司成立至今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经营，风

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 

（二）风险处置情况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控股子公司连云港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开展的金融业务风险，维护公司资金安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规章制度要求，公司已制定《江

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连云港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金融业务风

险处置预案》，内容涵盖了风险处置组织机构与职责、风险报告与信息披露、风

险应急处置程序的启动及措施、后续事项处置等方面，内容全面、明确、可行。

公司将按照该预案做好相关风险防范及处置工作。 

五、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

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公告》《江苏连云

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连云港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金融业务 2024 年度

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连云港港口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关联金融业务风险处置预案》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已发布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六、持续督导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财务公司已与港口集团针对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签署了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本持续督导期内，涉及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存款、贷款

业务严格按照《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约定执行，《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各条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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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根据公司对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的分析和评价，认为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

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可控；

公司对《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签订与相关交易情况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综上，持续督导机构对连云港 2024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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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

司 2024 年度涉及连云港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

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    

 赵彬彬  李立波 

    

 潘镜元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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